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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RIX HOLDINGS LIMITED  

美力時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 

   (股份代號 : 1005) 

 

 

                                            股 息 記 錄 日 期 變 更 
 

 

茲提述美力時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八月二十四

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釐定本公司股東收取截至

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之記錄日期（「記錄日期」）。

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之詞彙與該公告已界定者具相同之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知悉，香港天文台已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本公司謹此宣佈，該公告所披露原定為二零二三年九月八日的記錄日期將更

改為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一日。為符合資格獲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

同相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一日下午四時正前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

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愨道16號遠東金融中

心17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除上文披露者外，有關分派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

期股息之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鄭榕彬 

主席 
 
 
香港，二零二三年九月八日 
 

截至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鄭榕彬先生、鄭敬璋先生、曾松華先生、謝錦華先生及葉

曉霞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陸海林博士、麥兆中先生、邢家維先生及崔家興先生。 

 * 僅供識別 

 


